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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永和頂溪捷運周邊公辦都更案(A區)」 

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公開評選文件第 1 次變更公告修正對照表 

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1 申請須知 

P.6 

圖 6 基地

範圍權屬

分布示意

圖 

 
 

圖面標示勘誤。 

2 申請須知 

P.32 

5.2.4.2 申請人或申請人之協力廠商應曾擔任實

施者或出資人完成擬訂（定）（或變更）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發布實施，並檢具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

定公函 1件以上。 

申請人或申請人之協力廠商應曾完成擬

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並檢具都

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公函 1件以上。 

本次修正未涉及實質資格條

件變更，僅補充相關文字說

明，以明確條文意旨。 

3 申請須知 

P.37 

6.1.4.7 都市更新案執行經驗：申請人或申請人

之協力廠商應出具擔任實施者或出資人

擬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相關證

明文件（如：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公函

1件以上）。 

都市更新案執行經驗：申請人或申請人

之協力廠商應出具擬訂（定）（或變更）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發布實施之相關證明文件（如：都市更新

主管機關核定公函 1件以上）。 

本次修正未涉及實質資格條

件變更，僅補充相關文字說

明，以明確條文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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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4 申請須知 

P.59 

8.2.2 最優申請人或取得遞補資格之次優申請

人如為合作聯盟者，應成立專案公司與

本中心簽訂出資契約。合作聯盟全體成

員均應為專案公司發起人，各發起人之

持有股權比例，應與合作聯盟協議書所

載者相同，且領銜公司佔專案公司已發

行股份之持股比例不得低於 51％。於出

資契約有效期間，非經本中心事前書面

同意不得轉讓並設定負擔予第三人，但

合作聯盟各成員間相互轉讓股權，且領

銜公司佔專案公司已發行股份之持股比

例仍維持 51％以上者，不在此限。另專

案公司簽約時實收資本額應維持本須知

第 5.2.3 條規定與合作聯盟申請人相同

之標準。 

最優申請人或取得遞補資格之次優申請

人如為合作聯盟者，應成立專案公司與

本中心簽訂出資契約。合作聯盟全體成

員均應為專案公司發起人，各發起人之

持有股權比例，應與合作聯盟協議書所

載者相同，且領銜公司佔專案公司已發

行股份之持股比例不得低於 51％。於出

資契約有效期間，非經本中心事前書面

同意不得轉讓並設定負擔予第三人，但

合作聯盟各成員間相互轉讓股權，且領

銜公司佔專案公司已發行股份之持股比

例仍維持 51％以上者，不在此限。 

本次修正未涉及實質資格條

件變更，僅補充相關文字說

明，以明確條文意旨。 

5 申請須知 

P.212、

P.214 

附件 3：

本基地土

地清冊 

序號 使用分區 地號 

282 道路用地 282 

283 道路用地 283 

326 道路用地 419 

(表格節錄) 

序號 使用分區 地號 

282 住宅區 282 

283 住宅區 283 

326 住宅區 419 

(表格節錄) 

表格勘誤，282、283、419等 3

筆地號。 

6 申請須知 

P.277 

附件 25：

資格審查

表 

□ 提出經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最近

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

及其所附報表。 
□ 單一申請人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6

億元（含）以上；合作聯盟申請人領

□ 提出經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最近

一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

及其所附報表。單一申請人實收資本

額應達新臺幣6億元（含）以上；合

作聯盟申請人領銜公司實收資本額

檢核表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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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標的 章節 公告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理由 

銜公司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3億元

（含）以上，且各成員實收資本額總

和不低於新臺幣6億元（含）以上。 
□ 申請人總負債金額不超過資產總額

90%。 
□ 申請人如為保險公司，資本適足率應

達200%以上且最近二期淨值比率至

少一期達3%（保險法第143-4條）。 
□ 合作聯盟各成員分別出具。 
□ 份數：正本或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

「與正本相符」之註記，並加蓋公司

大小章。 

應達新臺幣3億元（含）以上，且各

成員實收資本額總和不低於新臺幣6
億元（含）以上；總負債金額不超過

資產總額90%。 
□ 申請人如為保險公司，資本適足率應

達200%以上且最近二期淨值比率至

少一期達3%（保險法第143-4條）。 
□ 合作聯盟各成員分別出具。 

□ 份數：正本或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

「與正本相符」之註記，並加蓋公司

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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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基地範圍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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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資格審查表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新北市永和頂溪捷運周邊公辦都更案（A區）」 

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資格審查表 

申請人：                                      編號：         （由本中心填寫） 

編號 審查項目 審查基準 
評定方式 

是 否 補正/件 

1 申請書 
□ 申請人名稱與印鑑均具備且相符。 
□ 合作聯盟由領銜公司填具。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公司大小章。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2 委任書 

□ 申請人所提送之文件依公開評選文件格式填

具清楚完整。 
□ 申請人名稱與印鑑均具備且相符。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公司大小章。 

  
得補正 
得補件 

3 申請人承諾事項函 
□ 申請人名稱與印鑑均具備且相符。 
□ 合作聯盟由領銜公司填具。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公司大小章。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4 查詢信用資料同意書 
□ 申請人名稱與印鑑均具備且相符。 
□ 合作聯盟各成員均填具。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公司大小章。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5 
中文翻譯與原文書件

內容相符之切結書 

□ 本國公司所出具文件無外文者免填。 
□ 如為外國政府機構、私人機構、個人或所出具

文件有外文者，須出具此切結書。該切結書所

涉原文書件已檢附中譯本，並經文件作成該

國之公（認）證機構及我國駐外機構認證。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公司大小章。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6 
合作聯盟協議及授權

書 

□ 單一公司申請人免填。 
□ 領銜公司為本國公司。 
□ 經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之公（認）證。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合作聯盟各成員之公司

大小章。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7 
協力廠商合作承諾及

切結書 

□ 協力廠商如為營造廠，應為甲級營造廠。 
□ 經我國法院或民間公證人之公（認）證。 
□ 份數：正本乙份（視協力廠商家數而定）。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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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項目 審查基準 
評定方式 

是 否 補正/件 

8 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 
□ 申請人已依本須知規定之形式繳納，金額應

為新臺幣2,000萬元整。 
□ 份數：正本乙份。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9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 檢附本招商案公告日後由主管機關核發之公

司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 
□ 申請人名稱與印鑑均具備且相符。 
□ 申請人符合本須知第5.2.2條之一般資格。 
□ 份數：影本乙份，且加註「與正本相符」之註

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得補正 
不得補件 

10 信用紀錄 

□ 提出財團法人金融聯合徵信中心出具在金融

機構無不良授信信用紀錄之信用報告，且無

不良信用紀錄。查詢日期應為本招商案公告

日期以後。 
□ 合作聯盟各成員分別出具。 
□ 份數：影本乙份，且加註「與正本相符」之註

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得補正 
不得補件 

11 無退票證明 

□ 提出無退票紀錄證明文件，無退票紀錄證明

查詢日期為本招商案公告日期以後。申請人

所提出之查覆單正本，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

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 
□ 合作聯盟各成員分別出具。 
□ 份數：影本乙份，且加註「與正本相符」之註

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得補正 
不得補件 

12 無違章欠稅證明 

□ 提出最近一期稅捐主管機關核發之相同期間

無違章欠稅證明文件，查詢日期為本招商案

公告日期以後。 
□ 份數：正本或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與正本

相符」之註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得補正 
不得補件 

13 
財務能力資格證明文

件 

□ 提出經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最近一會計年

度或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表。 
□ 單一申請人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6億元

（含）以上。合作聯盟申請人領銜公司實收資

本額應達新臺幣3億元（含）以上，且各成員

實收資本額總和不低於新臺幣6億元（含）以

上。 
□ 申請人總負債金額不超過資產總額90%。 
□ 申請人如為保險公司，資本適足率應達200%

以上且最近二期淨值比率至少一期達3%（保

  
得補正 
不得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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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項目 審查基準 
評定方式 

是 否 補正/件 

險法第143-4條）。 
□ 合作聯盟各成員分別出具。 
□ 份數：正本或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與正本

相符」之註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14 
專業技術能力證明文

件 

□ 都市更新案執行經驗：申請人或申請人之協

力廠商應曾完成擬訂（定）（或變更）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並

檢具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公函1件以上。 
□ 份數：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與正本相符」

之註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 以其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案或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案所投資設立之專案公司開發實績：

申請人以其為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案或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案所投資設立之專案公司開

發實績作為其投資或開發、經營或承攬經驗

證明時，應提出該專案公司為起造人或承造

人之使用執照證明，並應檢附可供認定申請

人本身於該案件中所佔實績比例之佐證資料

（如公司變更登記表、契約、經我國會計師簽

證之財務報表等）。 
□ 份數：正本或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與正本

相符」之註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 以下擇一： 
□ 提出投資或開發經驗之專業技術能力證明文

件（如：使用執照），證明單一公司申請人曾

於國內擔任起造人或承造人完成之住宅或商

業使用建築開發實績，累計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不低於70,000平方公尺；合作聯盟申請人，

至少單一成員曾於國內擔任起造人或承造人

完成之住宅或商業使用建築開發實績，累計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低於35,000平方公尺，且

各成員合計之累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低於

70,000平方公尺。（如有多張執照請自行拆分

計算並填具「開發實績彙整表」（詳附件 17）。 
□ 提出經營或承攬經驗之專業技術能力證明文

件（如：承攬工程手冊或公共工程結算驗收證

明書），證明單一公司申請人曾於國內擔任起

造人或承造人完成之住宅或商業使用建築開

  

得補正 
不得補件 
（本項所

列得補正

事項僅就

已提供之

實績有資

料不完整

之情形，

並由本中

心判斷得

以補正、

補件者，

如申請時

即未檢附

使用執照

實績證明

文件，不

得於事後

要求補正

作為新增

之實績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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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項目 審查基準 
評定方式 

是 否 補正/件 

發實績，累計實際工程承攬契約金額不低於

新臺幣40億元整；合作聯盟申請人，至少單一

成員曾於國內擔任起造人或承造人完成之住

宅或商業使用建築開發實績，累計實際工程

承攬契約金額不低於新臺幣25億元整，且各

成員合計之累計實際工程承攬契約金額不低

於新臺幣40億元整。（如有多張執照請自行拆

分計算並填具「開發實績彙整表」（詳附件 
17）。 

□ 份數：正本或影本乙份，影本應加註「與正本

相符」之註記，並加蓋公司大小章。 

15 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 提出共同負擔比率承諾書。 
□ 份數：正本乙份並蓋公司大小章。 
□ （本階段僅就套封之外觀形式檢核。） 

  
不得補正 
不得補件 

16 
都市更新事業執行建

議書及其附件 

□ 紙本份數：20份（附件份數同都市更新事業執

行建議書）。 
□ 電子檔光碟份數：1份。 

  
僅電子檔 
得補正 
不得補件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需申請人補件、補正或提出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小組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需提供正本文件者，不得以副本或影本代替，否則視為資格不符。 

註 2：影本須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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